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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 1 日起 6 项支出可享个税扣除 

分别为子女教育、继续教育、大病医疗、住房贷款利息、住房租

金、赡养老人 

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我省将与全国同步实施个人所得税 6

项专项附加扣除。新政围绕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养老等民生问题

精准减税，个税“起征点”上调后的第二波减税红利即将释放。 

《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》明确，6 项专项附加

扣除分别为子女教育、继续教育、大病医疗、住房贷款利息、住

房租金、赡养老人。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

出，按照每个子女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；纳税人在中国

境内接受学历（学位）继续教育的支出，在学历（学位）教育期

间按照每月 400 元定额扣除；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发生的与

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，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累计超过 1.5

万元的部分，由纳税人在办理年度汇算清缴时，在 8 万元限额内

据实扣除；纳税人本人或配偶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，在

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，按照每月 1000 元标准定额扣除，扣

除期限最长不超过 240 个月；纳税人本人及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

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，按不同城市每月

800 元至 1500 元不等的标准扣除；纳税人赡养一位及以上年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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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 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的赡养支出，

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，按照每月 2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，纳税

人为非独生子女的，由其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2000 元的扣除额

度，但每人分摊的额度最高不超过 1000 元。 

“此次个税改革，全省大部分纳税人都将直接或间接受益。

假设纳税人为独生子女，有一个孩子读小学，有一套首套贷款利

息购买的住房，父母均已超过 60 岁，可以享受子女教育、住房贷

款利息和赡养老人 3 项专项附加扣除，每月专项附加扣除数为

4000 元。按月工资 9000 元（已减“三险一金”）计算，新政前

需缴纳个税（9000-5000）×3%=120 元，新政实施后，需缴纳

税款为（9000-5000-4000）×3%=0元，减税幅度达到 100%，

这意味着，月收入万元基本不必缴纳个税。”省税务局相关负责

人表示，从 2018 年 10 月个人所得税改革过渡期实施首月的情况

来看，我省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减税 4.7 亿元，工资薪金所得 2

万元以下的纳税人，减税幅度超过 50%，63 万纳税人不再缴纳工

资薪金个人所得税，其他纳税人不同程度享受到了改革红利。 

纳税人小李表示，此前认为专项附加扣除手续会很复杂，但

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后，打消了心中的疑虑，办理申报就是 3 个步

骤。第一步是对条件，纳税人将个人情况与 6 项专项附加扣除的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508


